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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文件

抚县政教督委【2021】1 号

关于调整抚顺县教育督导委员会
组成单位及组成人员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，参照抚顺市教育督导委员会

组成人员调整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县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组成单位

及组成人员作了调整，名单如下：

主 任:张 军 县委常委

副主任:刘俊山 县教育局局长

委 员:赵宏军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

周 民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高学岩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

徐文锋 县发改局副局长

张晓冬 县教育局副局长

孙铭辰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

朱大光 县公安局副局长

王显权 县财政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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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南飞 县人社局副局长

赵 辉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武 飞 县住建局副局长

徐长安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张凤翔 县卫健局副局长

高建忠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唐立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丁卫昕 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

王圣尧 团县委副书记

县政府教育督导室设在县教育局，承担县政府教育督

导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
抚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

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

抄送：县委编办、县政府办公室

抚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21 年 3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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